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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确保户外登山者人身安全，防止其擅自进入未开发、未开放区域引发安全事故，提高公共救援资源利用效率，使登山遇险者及时获得有效救援，平谷区应急管理局牵头起草了《平谷区山岳涉险救援及费用追偿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该办法旨在通过制度创新，平衡“人道主义救援”与“社会公平正义”，既确保关键时刻救得了、救得快，又通过事后追偿机制倒逼户外爱好者敬畏规则、珍爱生命，推动平谷区户外运动健康有序发展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和必要性 
近年来，随着户外探险运动的兴起，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探险爱好者进入平谷区的山地、丘陵、沟谷等区域活动。然而，部分人员无视安全警示，擅自进入未开发、未开放或禁止进入的区域（如自然保护地、林地等），导致迷路、坠落、失踪等涉险事件频发。此类事件不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，也大量占用了宝贵的公共救援资源（公安、消防、医疗及社会救援力量），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和社会运行成本。为规范山岳救援工作，明确各方责任，提高救援效率，并建立合理的费用追偿机制以遏制违规探险行为，亟需制定专门的管理办法。
二、起草目的与意义
坚持生命至上，保障救援效率：明确“救援优先”原则，确保遇险人员能第一时间获得专业、高效的救助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。
优化资源配置，减轻财政负担：通过建立费用追偿机制，让违法违规导致救援的个人承担相应成本，避免“个人违规、政府买单”的现象，提高公共救援资源的利用效率。
强化警示教育，遏制违规行为：通过对违规探险者进行费用追偿、安全教育和依法处罚，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，引导公众遵守法律法规，减少擅自进入危险区域的行为。
明确职责分工，构建联动机制：厘清文旅、体育、园林、应急、公安、卫健及各街乡镇的职责，形成统一指挥、多方联动的应急救援管理体系。
三、起草依据 
法律法规：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》等国家相关法律，这些法律为保障各类活动安全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，户外登山活动安全管理也需遵循其基本原则和要求。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1. 明确适用范围与定义（第一、二条）
适用区域：平谷区行政区域内的山地、丘陵、沟谷及附属区域，重点包括自然保护地、林地、未开发区域及禁止/限制进入区域。
适用情形：针对擅自进入上述区域发生迷路、坠落、失踪等遇险情况实施的救援。
2. 确立核心原则（第三条）
坚持“生命至上、救援优先、事后追偿”。即无论何种原因，先救人；救援结束后，再对违规者进行追责和费用追偿。
3. 压实主体责任（第二、三章）
组织者与参与者：必须配备必要装备、制定应急预案、购买保险；遇险应先自救，必要时报警。
部门职责：
区文旅局：监管等级景区，设置警示标识。
区体育局：审批和管理正式组织的户外活动。
区园林绿化局：监管自然保护地内的违规活动。
区应急管理局：牵头制定预案，统筹救援体系。
各街乡镇：负责非等级景区的风险提示和制度建设。
救援力量（公安、消防、社会救援等）：负责具体实施救援。
4. 规范救援流程（第四章）
启动与实施：由区应急办统筹协调，统一指挥，严禁擅自退出。
中止与终止：明确了在客观条件不允许或无生还可能时，经专家评估可中止或终止救援，体现科学救援理念。
5. 建立追偿与教育机制（第五章）
安全教育：被救援人员事后必须接受安全教育。
费用追偿：明确对院前救治费、装备使用费、救援人员受伤医疗费等保留追偿权利。
减免政策：鼓励被救援人员通过参加公益服务、现身说法等方式开展安全教育，视贡献程度给予费用减免甚至免予追偿，体现刚柔并济。
法律惩处：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组织者及个人，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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